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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介入社会各个领域在宪法上的体现可归纳为各领域的“部门宪法”，环境宪法和文化宪法是其中的代

表性领域，均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宪法中所不可或缺的规范内容。但是，传统部门宪法学理论注重对形式上的宪法

规范加以归纳和分析，忽视了宪法条款的实质效力问题，环境宪法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缺陷，

文化宪法的研习应予以反思和高度警惕。欲使环境宪法成为真正的“规范宪法”，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明确建立

规范体系所需的“价值共识”；二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明确宪法相关条款的规范性内涵，使其能够作为指导

具体法律制度构建的规范依据。这一规范路径为文化宪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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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部门宪法”的环境宪法与

文化宪法 
 

在近代以来的宪法学说中，宪法是对一国政治秩

序的划定，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国家应扮演消

极的“守夜人”角色，其任务仅仅在于维护社会正常

运行所必须的安全秩序，以确保人民拥有最大程度的

自由。此时，可以概括为“政治宪法”或者说纯粹的

“国家宪法”。二战后，国家公权力随着行政作用的拓

展而不断扩张，表现为人民要求国家积极介入其生活，

国家亦须向人民提供各样服务，进行各种给付。[1](15)

这一趋势反映在宪法上，体现为宪法向社会多个领域扩

张，被学者归纳为不同领域的“部门宪法”。在学理上，

“部门宪法”可以为宪法释义学在对某领域进行体系整

合时提供解释和阐释的方向。[2](15)有学者则将相关领域

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包括：国防宪法、外交宪法、经济

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少数民族宪法。[3]除此之

外，也有学者提出“财政宪法”和“财政立宪”的概

念，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4−6] 

就部门宪法而言，其欲发挥必要的规范效果，首 

先需要明确内涵与外延，核心问题在于：探究某一领

域的“部门宪法”，是否只能局限在成文宪法文本上的

相关内容？有学者在研究“财政宪法”时曾提出，只

要是对公共财政有深度、长期影响的法律规范，都属

于“财政宪法”的范畴。[7](78)但是，从广义上对“部

门宪法”加以界定，必然会造成研究内容过于宽泛而

缺乏必要的“核心范畴”。苏永钦教授就明确反对这一

做法。他指出，如果从实质意义上对“部门宪法”加

以界定，就使得规范内容过于膨胀，而且将一般性立

法的规范纳入部门宪法，会破坏既定的法律位阶体系，

使宪法本身的意涵变得不确定，实际上是对整个法治

原则与体系的破坏。因此，部门宪法的法律渊源应当

限定在形式意义上，即以实证宪法上的规范为依   

据。[2](19)换言之，部门宪法的规范依据和内在范围应

当限定在形式意义上，是由成文宪法上的相关条款组

成。环境宪法和文化宪法，即为各“部门宪法”中最

具代表性的两个领域。 

其一，环境宪法的生成与类型。自 1972 年第一次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环境保护入宪”逐渐

成为世界各国宪法发展的趋势所在，“宪法环境保护条

款”已经成为各国宪法中普遍纳入的内容。总体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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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作为部门宪法之一环，学界的任务，在于

对该部门加以界定，找出相应的条文，并探讨其在宪

法各环节中的议题。”[2](710)将宪法中的环境保护内容

提炼成为“环境宪法”，首要任务在于归纳统计世界各

国宪法中相关规定并加以类型化。从总体上看，包括三

类法律规范：[8]①环境保护的基本权利规范，即在宪法

中规定公民所拥有优良环境的权利；②环境保护的基本

国策规范，即在宪法中明确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

目标与任务之一；③环境保护的基本义务规范，即在宪

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定义务。 

其二，文化宪法的生成与类型。文化是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的根基，也是国民精神的根源，决定了一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与途径。1966 年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首次对文化权利进行了

界定，并要求各缔约国对公民参与文化生活等权利予

以确认和保护。随着该公约的广泛传播，文化权利与

文化保护成为各国宪法普遍重视的内容。总体而言，

作为“部门宪法”的文化宪法，是文化问题在宪法上

的具体体现，包括两个主要部分或者说类型：作为基

本国策的文化和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9]所谓文化宪

法，正是基于宪法中文化条款而组成的规范体系。[2](597) 

 

二、“规范宪法”缺失语境下的 
“部门宪法” 

 

一般而言，一国宪法秩序必须以宪法为前提，这

是两者的根本联系所在。然而，并不是有了宪法就能

自动实现良善的宪法秩序，也并不是有了宪法之“名”

就必然有宪政之“实”。[10]学者对世界各国宪法实施

情况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11] 

由此，宪法如果不能得到真正实施，就不可能形

成真实有效的宪法秩序。美国学者罗文斯坦 (Karl 

Loewenstein)基于宪法的实际实施效果，将宪法进行了

分类：①规范宪法，指宪法能够对国家权力运作构成

有效的规范，权力也对宪法予以尊重和服从，例如西

欧和美国等法治先进国家的宪法。②名义宪法，指宪

法规范虽然体系相当完备，但由于现实环境条件或政

治文化的不成熟，导致宪法暂时无法有效实行。该宪

法多是从欧美输入的“宪法制成品”，许多脱离殖民地

的国家的宪法属于此类。③语意宪法，即宪法只是宪

法字面上的意义而已，其制定的规范左右不了权力精

英的行为，宪法被作为掌握权力的一种宣言手段或点

缀物。在某种意义上，语意宪法并不是真正的“衣服”，

而是国家的一种“美容”或者“化妆术”。前苏联宪法

即为此类。[12](264−266)显然，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形

式意义上的“宪法”与实质意义上的“宪政”才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建构出良好的政治秩序。 

反观“部门宪法”理论，不难发现相关研讨主要

是从形式角度进行，即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进行归纳并

提炼为“某某宪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该部门宪

法之规定是否得到有效实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规

范宪法”的问题。尽管“环境宪法”和“文化宪法”

在实证法(各国成文宪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但根据前

述“宪法”与“宪政”的相互区别，显然不能简单地

认为，由于各国宪法已经普遍加入了环境保护和文化

保护的相关条款，就能够马上在环保领域和文化领域

形成良好的宪法秩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宪法

条款实质效力的忽视是目前部门宪法学理论应予反思

之处。在这方面，环境宪法的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从总体上看，尽管环境保护入宪是当代各国宪法

的通例，但由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

形式意义上加以定义的“环境宪法”往往为各种政治、

社会、经济因素所左右，而使其难以直接成为“规范

宪法”。具体而言，如果缺乏良好的理论与制度支撑，

宪法环境保护条款容易在实践中遭遇如下两类情形。 

(一) 作为有待实现的“名义宪法” 

从环境保护入宪的历史看，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了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如在美国，环境权进

入宪法起源于 1960 年代的争论，其基础是萨克斯教授

提出的“环境公共信托论”。[13]在日本，环境权理论

的提出及其“入宪”的讨论也有相似的情况。应该说，

环境保护和环境权的呼声最早来自民间而非官方。政

治家为了缓解这种环保运动的压力，政治上的作态是

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早期的环境权立法中，

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应该说是第一位的，很难说是由于

国家自觉的认识而贯彻到法律中。[14](118)有学者就明确

提出，宪法中的环境条款在于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并

要求国家予以重视，而不是直接规定公民的基本环境

权利。[15]在这个意义上讲，环境保护的入宪并非法律

确认的结果，而是社会运动及政治压力推动的产物。

正因为此，在环境立法逐步完善、社会环境意识增强

后，宪法位阶的环境权就日益缺乏必要性，甚至成为

一种“没落的理论”。在美国就体现了这一点。[16] 

在中东欧各国宪法环境权的规定中，也存在同样

的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中

东欧国家纷纷进行了民主改革和体制转型，并制定新

宪法。在此过程中，各国新宪法普遍加入了环境权的

规定，包括：匈牙利(1989 年)、克罗地亚(1990 年)、

斯洛文尼亚(1991 年)、捷克(1991 年)、黑山(1992 年)、

斯洛伐克(1992 年)、俄罗斯(1993 年)、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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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阿塞拜疆(1995 年)、格鲁吉亚(1995 年)、

乌克兰(1996 年)、白俄罗斯(1996 年)。此外，各国宪

法还规定了其他公民社会基本权利，包括医疗、教育、

健康、社会保障、住房等。宪法上对于社会权的强调，

除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中东

欧国家宪法需要通过社会权形成国家意识形态与公民

团结意识，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涵。[17](572)因此，虽然中

东欧各国在财政上并不能确保这些社会权利得到充分

实现，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可能在宪法中删除这

些基本权利的规定。然而，社会基本权利的规定究竟

能否直接适用仍然不容乐观，法院对此也往往持保守

态度，需要由立法者制定具体法律才能确定。 

有学者指出，从地域分布来看，大洋洲与北美洲

没有宪法环境权的规定，欧洲国家中规定环境权的大

部分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环境权入宪”的国家

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均为发展中国家。[18]相较于

法治发达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显然缺乏必要的理

论与实践基础来实施宪法上的环境保护条款。例如在

非洲，尽管多数国家已经在宪法中纳入环境保护条款，

但普遍难以实施。“尽管非洲的宪法上环境保护规范在

增加，但多数国家尚未解释或适用这些法律规范，部

分原因在于这些条款是刚刚才被纳入宪法的。”[19]在

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宪法”仍

然停留在“名义宪法”的阶段。 

(二) 成为政治婢女的“语意宪法” 

在特定情况下，宪法中对于环境与生态的规定可

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方面的例证为厄瓜多尓新

宪法。厄瓜多尔在 2008 年 9 月 28 日对宪法进行了修

改。该宪法首次确认了“自然体权利”，即规定“自然”

有生存、保全和再生的权利(第 71 条)。①从具体的篇

章看，自然体权利的规定位于 2008 年新宪法第二部分

“权利”第七章，属于新增章节，应该说对于环境生

态保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首次在宪法上确认了自

然体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

主义”法律体系，具有开创性。[20]但是从厄瓜多尔的

实践情况看，就有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待其新宪法。 

同时还应指出的是，该宪法中“自然体权利”的

相关规定是在美国激进环保团体 Pachamama Alliance

帮助下完成的，该团体提出了相关的宪法条文草案并

基本上得到采纳。其创办人约翰·珀金斯 (John  

Perkins)在政治立场上一直对美国政府及大跨国公司

持批评态度。②综合多种因素后不难看出，厄瓜多尔新

宪法对于自然体权利和环境保护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国

际政治斗争色彩，而不是为了约束国家公权力。即便

不考虑立法背景，厄瓜多尓的司法机构也难以承担起

宪法适用的职责。长期以来，其司法机构就缺乏独立性，

工作人员长期人浮于事，只倾心关注政治斗争。[21]从

宪政的角度看，将无法实现的价值理念写入宪法或者加

入相关宪法条款，实际上会伤害宪法权威。[22]如何在

理性的范围使厄瓜多尓新宪法不成为政治与社会斗争

的工具，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综合各方面因素可见，

厄瓜多尓新宪法对于环境保护与“自然体权利”的规定，

很大程度上尚停留在“语意宪法”的阶段，偏重国家政

治观点的宣示而宪法规范功能不彰。 

 

三、从“部门宪法规范”到“规范 
部门宪法”之路径 

 

(一) 对传统规范宪法学思路的分析 

欲使环境宪法成为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规范宪

法”，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宪法价值的开放性和规范体系

自足性的相互关系，使环境价值真正纳入宪法架构，

在一国政治秩序上体现环保的地位。从“规范宪法学”

的现有文献看，尽管学者已认识到价值与规范的关系

问题，但是并未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论述，而是认

为该问题“基本上是不重要的”。规范宪法学主张规范

当中本身就蕴含了价值，即“规范之内的价值”；至于

规范之外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转化为规范之内的

价值，至少不是宪法学考虑的核心问题。[23]这种描述

性的归纳仍然没有从实体上明确规范外价值和规范内

价值的图景，未能给出价值转化的规范条件。而是诉

诸技术性装置对价值判断进行“正当化”，实际上是回

避了实体性的价值认定问题。有学者就指出，规范宪

法学在价值问题上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和立场。[24](50)

在这个意义上看，规范宪法学过于强调将“规范”作

为研究对象而忽视价值设定，无疑是其局限性所在，

更有偏向法律实证主义的内在危险。③ 

对此问题的深入理解，可以从环境宪法和文化宪

法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①就环境宪法和宪法环保条

款而言，如果简单地按照前述规范宪法学的理路，仍

然难以明确其成为“规范宪法”的可能。具体来说，

如果将宪法环保条款的出现视为“应加强环境保护”

或者说“环境的内在价值”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进入

了宪法规范之内，使宪法根据环境伦理的要求实现“生

态化”，在具体的情形中仍然难以明确该规范所包含的

“应当”：首先，谁是环境保护的主体？谁来判断“环

境的内在价值”？再者，环境保护中存在着复杂的、

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被环境主义者奉为经典

的环境伦理学说惯常使用“人类”“我们”这样的抽象

全称名词，忽视了现实中存在的环境不正义现象，对



法学                     陈海嵩：“部门宪法”范式之反思与发展——以“环境宪法”与“文化宪法”为范例的理论分析 

 

79

 

实践问题缺乏解释力。[25]在价值指向不明和内在冲突

的情况下，仅凭宪法规范本身，究竟如何作出合理而

正当的法律判断？②就文化宪法而言，同样存在着含

义模糊和价值冲突的难题。在定义上，“文化”本身就

是一个含义广泛而不确定的概念，所谓“文化基本权

利”，也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26]必须看到，当今多

元社会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背后都有着各自不

同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予以支撑；文化的多元性是个人

和群体自由意志的必然结果。这种冲突显然不是仅靠

宪法“保护文化权利”“促进文化发展”的规定和宣示

就能加以有效协调和处理的。即使是一国的“传统文

化”，也往往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不同文化的相

互融合与冲突。同环境保护相类似，在价值内在冲突

的情况下，文化领域同样无法仅凭宪法规范得出合理

而正当的法律判断。 

此时，就需要我们以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规范宪

法中的价值问题。实际上，在“祛魅”和多元的现代

社会中，绝对化的价值认知早已不为公众所采，关于

价值的研究并不存在一个“科学”的认识方法，而是

应该建立在一个“价值共识”上并由此推导出被论证

的价值。因此，规范体系的逻辑前提就是一种假定性

的“价值共识”。该价值共识作为建构规范体系的前提

性基础，是所谓“规范外价值”，也就是前述凯尔森所

言的“正义的价值”，其作用不在于判断具体事实，而

是形成规范体系构建的基础。正如凯尔森所言，正义

性价值不是适用于具体利益关系，而是适用于基础性

的规范关系。[27](52)概言之，价值共识是规范体系的评

价标准，构成了规范分析的前提。 

在明确了分析的起点——特定的“价值共识”后，

规范分析的任务就是通过演绎的方式，使“正义的价

值”进入法规范体系，明确对具体事实进行法律判断

所依据的“法律的价值”。这便是一个“规范外价值”

向“规范内价值”转化的过程，研究者的任务是通过

研究规范体系本身，明确在具体情形下法规范所要求

的“应当”究竟为何。如此，规范分析的目的就是为

某价值共识寻求可实现的途径，从而建立起一个规范

体系。简言之，研究者所研讨的，是对这些“正义性

价值”如何进行有效规范和表达的问题。同时还必须

注意到，由于人类语言的局限，规范体系不可能解决

所有情形中的价值判断问题，总会留下一些模糊和不

确定的“灰色区域”。如哈特就指出，在“禁止将交通

工具带入公园”这一法律规范中，“交通工具”除了在

“汽车”等标准情形下，还存在是否包括“飞机”“玩

具汽车”等不确定的“暗区问题”。[28](70)面对“价值

暗区”问题，相关主体在前提性价值共识的指导下，

对具体情形进行法律判断。由于在确定的时间—空间

内(法律程序的要求)，并在确定的框架(有效法秩序)

内做出一个确定的判断是法律判断的宿命④，为了合理

地解决其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者就有必要提出一定的

规范性指引。 

因此，欲使宪法中环保条款和文化条款成为真正的

“规范宪法”，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明确建立规范体系

所需的“价值共识”；二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明确

宪法相关条款的规范性内涵，能够确认相应的规范性指

引。其中，价值共识的确立无疑是所有论述的基础。 

(二) 环境宪法成为“规范宪法”之路径借鉴 

就环境保护领域而言，什么才是“国家与公民关

系”问题上的价值共识？此时，仅凭法律体系内部无

法得出适当的结论，而需要从法律体系外部寻求合适

的价值主张。此时就需要我们围绕国家权力这一主题，

对环境保护运动及其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盛行于

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论”，集大成者为罗马俱乐部发

布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但在进入 80 年代后，

生态危机论由于过于激进的立场逐渐被社会所难以接

受，主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生态现代

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

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在环境领域的职能与作用方式，

实现环境治理的多元化，采取更加分散、灵活、协商

式的行政模式。[29](40)这具体表现为环境管理模式的更

新，注重在环境保护中引入市场机制。从现代环境法

的发展看，以自愿和合作为基础的规制手段被广泛运

用，以实现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的互动。[30] 

应当强调的是，转变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并不

意味着要削弱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作用及责任。

恰恰相反，生态现代化理论要求政府应积极实现环境

保护的责任与义务。[31]如何在多元治理和国家履行环

保责任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

个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重点在于妥当处理国家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是，

国家在当今社会中不能包办所有的治理任务，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实现公共利益是治理体系的发

展方向。然而，治理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角色的

削弱甚至放任不管。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引导和监督，

多元治理就会陷入多方纷争之中，对公共利益目标造

成损害。此时，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任务应集中在“元

治理”上，即在宏观上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必需

的制度安排、规范构造及调整监督。[32]由此，从国家

责任视角看，生态现代化理论并非弱化国家的作用，

而是对国家的任务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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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在环境政治学和社会学

文献中，出现了“环境国家”和“生态国家”的概念。

从目前的文献看，“环境国家”并未成为一个规范性的

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描述性概念，用来表达国家在

当今社会中的环境保护职责及其实现，试图提炼出一

个新的国家类型。必须承认，“环境国家”的提出试图

将环境保护转变为国家自觉的行动目标，而不是被动

的承担责任，这应当得到肯定。然而，现有对于环境

国家的研究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造成理论研究的停

滞不前。一般而言，“环境国家”的倡导者强调国家在

环境保护任务上的重要性，如德国库福尔教授将其定

义为“目前把环境保护作为优先任务的国家”。这一界

定具有道德上的价值，但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不能

单方面地把环境保护凌驾于其他国家任务之上。从根

本上说，环境利益尽管重要，但也只是国家所应实现

利益的一部分。如果因为环境保护而停滞了经济社会

发展，反而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33](19) 

因此，不能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对立起来，

两者都是现代社会所应实现的公共利益，需要加以必

要的协调。国际上“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思想的兴

起，正体现了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

在 1972 年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前的联合国报告

中，就提出需要寻求一种方式将“环境与发展综合起

来”。在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则明确提出：环境与发展的统一应当纳入各国的国

内政策。这一思想也写入了 1992 年《21 世纪议程》

之中。欧盟立法中也明确提出：成员国不得将经济利

益优先于环境保护(《阿姆斯特丹条约》第 6 条)。可

见，无论是事实层面还是价值层面，都不能简单地主

张“环境保护绝对优先”，不能单方面地将环境保护任

务凌驾于其他国家任务之上。而为了解决“环境国家”

单纯从事实层面强调“环保优先”的上述缺陷，就必

须从价值上重新定义“环境国家”，确认其中的价值共

识并明确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要求。有德国学者对《基

本法》第 20a 条研究后指出，该宪法条款所确立的环

境保护的国家任务，其核心在于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矛盾，在于平衡两方面的利益；该条款并

非意味着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优先目标，而是要求经济

活动不得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34](331) 

据此，笔者认为，从价值层面定义“环境国家”，

其核心内涵在于：为了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等多元

利益的平衡，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该规范

语句强调了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国际上的普

遍认识保持一致。另外，也强调了环境保护的国家责

任与国家义务，既对国家提出了保护环境的明确要求，

同时也能直接进入以“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为核心的

宪法模式中，是现代宪法基本要素——约束、规范国

家权力的思想⑤——在“环境保护时代”的发展，因此

具有最大限度的可接受性。环境国家所蕴含的这一价

值理念，也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环境宪法”所依赖的

“价值共识”，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文化宪法的未来发展 

 

根据前文的论述，尤其是对环境宪法经验和教训

的分析，我们得以对文化宪法的未来发展提出如下建

议：①环境宪法和文化宪法均由基本权利条款和基本

国策条款所构成，在世界各国宪法中都较为普及，具

有较大的相似性；②环境宪法在现实中遭遇了诸多难

题，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范宪法”，这值得文化

宪法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加以高度重视和警惕；③文化

宪法应充分吸收、借鉴环境宪法成为“规范宪法”的

路径，在对自身进行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

提炼出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国家”及

其价值内核，明确其对于国家权力所提出的规范性要

求，实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纳入以宪

法为核心的法治国范围之内，通过法治实现文化的大

发展、大繁荣。 

 

注释： 

 

① 在 2006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Tamaqua 镇通过了有关自然

体权利保护的社区条例（Rights of Nature Ordinances），以阻止

企业对当地环境的破坏，是世界上第一个确认自然体权利的法

律文件。条文参见 http://www.celdf.org/Ordinances/Rightsof 

NatureOrdinance/tabid/133/Default.aspx. 

② John Perkins 著有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mpire 一

书，揭露美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中译本为《美利坚帝

国阴谋：经济杀手的告白》，时报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 

③ 有学者指出，部门法可以是价值无涉的，但宪法不可能，其必

须承载法律体系的“意义世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严格地区

分“规范”和“价值”，对于美国宪法的研究就遇到了诸多的

逻辑悖论。参见刘连泰：《价值与规范纠葛的展开图景》，《江

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108−110 页。 

④ 阿列克西指出，由于普通实践论辩无法保证总能得出确定的答

案，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必要。法律论辩是通过确定的时空要素

和确定的框架来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参见[德]阿列克西：《法

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1−272 页。 
⑤ 英国宪法学家惠尔明确指出：“如果研究现代宪法的起源，就

会发现它们之所以被起草和采纳，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因为，

人民希望它们的政府体制有新开端。”[英]惠尔：《现代宪法》，

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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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partment Constitution” i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tate involvement in all areas of socie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which 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 and Culture Constitution are typical ones and have both become the 
normative content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 countries. But traditional constitutional theory focuses on the form of 
constitutional norms to be summed up and analyzed yet ignores the substantial effect of the constitution clause. And the 
predicament that the cultural constitution encounters in reality fully discloses the defect so that its study should be given 
reflection and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environment constitution become a real “normative 
constitution,” the two keys are as follows: the value consensus that it requires to build specifically normative system 
and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ause in the Constitution so that it can be the normative 
basis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fic legal system. This normative pat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onstitution. 
Key Words: Department Constitution; 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 Cultural Constitution; normativ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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